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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選舉委員會 函
地址：330023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3段115
巷100號
承辦人：謝欣蓉
電話：03-3374628#12
電子信箱：tyec05@cec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楊梅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24日
發文字號：桃選一字第114315021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150216A00_ATTCH5.odt、3150216A00_ATTCH4.ods)

主旨：有關桃園市第11屆立法委員罷免案投開票所設置地點案，

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114年全國性公民投票之投開票所相關作業，本會日前分

別以114年6月10日桃選一字第1140003074號、6月16日桃選

一字第1143150199號及6月18日桃選一字第1140003083號等

函，請貴所辦理投開票所設置地點清查評估及無障礙設施

檢核等作業在案（諒達）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第11屆立法委員罷免案業經中央選舉委員會（以下簡稱中

選會）第617次委員會議決議，定於114年7月26日舉行投

票，依該會114年6月17日召開第11屆立法委員罷免案第2次

選務工作協調會議討論提案「工作進行程序表（草案）」

略以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應於114年7月4日前

公告投開票所設置地點。

三、旨揭罷免案之投開票所，原則依114年全國性公民投票之投

開票所地點予以設置（檢附投開票所設置地點編號統計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3C11400195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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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參），併同辦理無障礙設施檢核作業，倘第11屆立法委

員罷免案與114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之投開票所設置地點因

故須變更而有所不同時，則須另行辦理無障礙設施檢核作

業。為利掌握投開票所設置情形，請填具「桃園市第11屆

立法委員罷免案投票所設置地點統計表」（格式如附），

核章後免備文於114年6月27日前以傳真或電子郵件回復本

會。

四、另請依投開票所維護內容、格式、聯絡人（含電話）、預

估投票人數及投開票所村里資訊等項目，於選務作業系統

詳細編輯登錄（或匯入），日後若有錯、漏、異動等應予

更正者，亦須函知本會。

正本：桃園市各區公所
副本：本會第一組(含附件)、承辦人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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